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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计划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11月5日，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漳州中院” 或“法院” ）裁定受理债权

人对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重整申请，并指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

事务所担任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6日披露的《关于法

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及指定管理人暨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193）。

2024年12月9日，漳州中院裁定批准《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

司重整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212）。

根据重整计划， 本次重整以公司总股本870,274,742股扣除应予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2,620,

800股后的867,653,942股为基数， 按每10股转增20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共计转增1,

735,307,884股（最终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实际登记

确认的数量为准）。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2,605,582,626股（含前述尚未回购注销的限制性

股票2,620,800股）。 上述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进行分配，全部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进行分配和处置，

其中1,005,000,000股转增股票由重整投资人受让， 剩余730,307,884股转增股票用于清偿公司债

务。

一、转增股票分配进展

截至2024年12月25日， 公司为执行重整计划而转增的1,735,307,884股股票已全部完成转增登

记，公司总股本由870,274,742股增至2,605,582,626股。 上述转增股票全部直接登记至管理人名义

开立的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以下简称“管理人证券账

户” ）。

近日，经向法院申请，法院已将管理人证券账户持有的847,0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划转至

重整投资人证券账户名下， 并于2024年12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

过户登记手续，具体如下：

序号 投资人证券账户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锁定期

1 泉州市傲发同心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000 7.68% 36个月

2 湖北省粮食有限公司 70,000,000 2.69% 36个月

3 厦门谷味德食品有限公司 75,000,000 2.88% 36个月

4 共青城民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0 1.92% 36个月

5 晋江永初贸易有限公司 5,000,000 0.19% 36个月

6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信托-玄武13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5,000,000 2.49% 12个月

7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厦门信托-傲创致和1号资产

服务信托

123,000,000 4.72% 12个月

8 北京雅温春芽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20,000,000 0.77% 12个月

9

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吉富启瑞

-天泽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0,000,000 1.54% 12个月

10

苏州泓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泓泉鼎鑫并购重整1号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

14,200,000 0.54% 12个月

11

陆生生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陆生生智慧农

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3,900,000 1.30% 12个月

12

湖南钜银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钜银复利稳增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58,450,000 2.24% 12个月

13 北京银河慧桥壹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800,000 0.11% 12个月

14 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000,000 0.58% 12个月

15 深圳市招平蓝博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650,000 1.25% 12个月

16 深圳市招平蓝博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000 0.58% 12个月

17 湖北华楚国科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0 0.38% 12个月

18 泉州市龙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7,000,000 0.65% 12个月

二、权益变动进展

为实施本次重整计划，公司相关股东持有公司权益拟发生变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

20日披露的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4-218）。

截至2024年12月27日，泉州市傲发同心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北省粮食有限公

司、厦门谷味德食品有限公司、共青城民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晋江永初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00,000,000股，持股比例15.35%。湖北省粮食有限公司通过执行《漳州

傲农投资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债转股方式将取得的7,667,090股公司股票尚未领受。

截至2024年12月27日，漳州傲农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有林、漳州芗城百瑞投资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吴有材、 傅心锋、 张明浪、 郭庆辉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69,886,100股， 持股比例

14.1959%。

截至2024年12月27日， 漳州金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漳州金投商贸有限公司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72,880,264股，持股比例2.7971%。 漳州金投商贸有限公司通过执行《漳州傲农投资有限公

司重整计划》以债转股方式将取得的5,320,260股公司股票尚未领受。

三、风险提示

1、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及因公司近三年连续亏

损且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对持续经营能力带强调事

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交易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处理，如果

公司2024年度仍然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中规定的

不符合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股票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目前，法院已裁定确认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公司重整程序，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的相关规

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因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而触及的退市风险警示情形，能否获得同意尚

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一一破产重

整等事项》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等公司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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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漳州傲农投资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

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4年12月27日，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芗城法院” ）作出（2024）闽

0602破1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漳州傲农投资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傲农投资

重整计划” ）执行完毕，并终结傲农投资重整程序。

● 因执行《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及傲农投资重整计划，福建傲农生

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本结构将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将由漳州傲农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农投资” ）变更为产业投资人联合体，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一、法院裁定确认傲农投资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概述

2024年3月7日，芗城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傲农投资的重整申请。

2024年3月29日，芗城法院向傲农投资送达《决定书》，同意指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担任漳

州傲农投资有限公司重整一案的管理人，并通知债权人向管理人进行债权申报。

2024年12月9日，芗城法院裁定批准傲农投资重整计划并终止傲农投资重整程序。 根据傲农投资

重整计划，股票质押权人有权选择傲农投资和吴有林持有的存量公司股票实施以股抵债，有关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9日披露的《关于漳州傲农投资有限公司重整执行进展暨公司签订重整投资协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215）。 截至2024年12月24日，债权人合计选择的傲农投资抵债股票数

量为57,795,053股，吴有林抵债股票数量为0股。上述股份全部划转完成后，傲农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将变为322,076,547股， 占公司转增后总股本的12.3610%。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12月26日披露的《关于漳州傲农投资有限公司重整执行进展暨公司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拟发生

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221）。

2024年12月27日，芗城法院作出（2024）闽0602破1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傲农投资重

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傲农投资重整程序。

二、《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

“本院于2024年12月9日裁定批准漳州傲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投公司）重整计划后，傲

投公司在傲投公司管理人的监督下开展了重整计划的执行工作。2024年12月26日，傲投公司管理人向

本院提交了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报告了傲投公司管理人监督傲投公司执行重整计划的有关

情况，申请本院裁定确认傲投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傲投公司重整程序。

本院认为，傲投公司重整计划中规定了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根据傲投公司管理人提交的监

督报告，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 傲投公司管理人向本院申请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重整程序，符合

法律规定，其申请应予准许。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九条、第九十条、第九十

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确认漳州傲农投资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二、终结漳州傲农投资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本裁定即日起生效。 ”

三、傲农投资重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法院已裁定公司重整计划及傲农投资重整计划均已执行完毕。

根据傲农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于2024年12月20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在暂不考虑执

行傲农投资重整计划的情形下，公司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

605,582,626股，傲农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379,871,600股，占公司转增后

总股本的14.5791%。

根据傲农投资重整计划，傲农投资的有财产担保债权人的担保财产为傲农生物股票，且股票的出

质人为傲农投资和吴有林（若有）的，则债权人有权选择按照不超过傲农投资和吴有林（若有）各自质

押股票数量35%的比例，就傲农投资和吴有林（若有）提供的质押股票实施以股抵债，债权人合计选择

的傲农投资抵债股票数量为57,795,053股，吴有林抵债股票数量为0股。上述股份全部划转完成后，傲

农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将变为322,076,547股， 占公司转增后总股本的

12.3610%。 因后续尚需通过执行司法裁定、履行非交易过户等环节，相关股东最终持有的公司股份数

量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最终结果以相关股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登记的股份数量

为准。

傲农投资上述被抵债的57,795,053股股票中， 已有9,985,500股于2024年12月24日通过非交易

过户形式划转至相关债权人名下。截至2024年12月27日，傲农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69,886,100股，持股比例14.1959%。

综上，公司股本结构将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将由漳州傲农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产业投资人联

合体，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四、风险提示

1、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及因公司近三年连续亏

损且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对持续经营能力带强调事

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交易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处理，如果

公司2024年度仍然存在《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不符合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公

司股票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目前，法院已裁定确认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公司重整程序，公司将按照《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因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而触及的退市风险警示情形，能

否获得同意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等公

司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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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被

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庄浩女士作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担保方，于近期被诉要求承担担

保义务，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11,000,000股被冻结，案件涉及金额约为人民币1.74亿元；

2、上述案件系庄浩女士自身所涉担保纠纷引起，本次股份冻结事项不会对庄浩女士的个人征信及

公司日常经营、治理结构产生影响；

3、庄浩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数量69,623,0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18.09%，本次被冻结的股份数

量为11,0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15.8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86%；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庄浩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123,489,085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32.09%，上述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的股份数量为11,0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数量的

8.91%，占公司总股本的2.86%。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庄浩女士的

通知，获悉其所持有公司部分股份被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冻结

股份数量

（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及限

售类型

起始日 到期日 冻结执行人 原因

庄浩 是 1,100 15.80% 2.86% 否

2024-12-2

6

2027-12-2

5

江西省赣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冻结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庄浩 6,962.3082 18.09% 1,100 15.80% 2.86%

庄澍 3,467.1025 9.01% 0 0.00% 0.00%

西藏永悦诗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44.4928 1.42% 0 0.00% 0.00%

张和平 623.6125 1.62% 0 0.00% 0.00%

贺静颖 663.8925 1.73% 0 0.00% 0.00%

陆它山 87.5000 0.23% 0 0.00% 0.00%

合计 12,348.9085 32.09% 1,100 8.91% 2.86%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公告为准。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2803� � � � �证券简称：吉宏股份 公告编号：2024-106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3月29日、2024年4月22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为控股子公司融资及履约

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部分控股子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向相关银行等金融机构

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并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以自有的土地、厂房、机器设

备或知识产权等提供担保，或者相互之间互相提供担保，其中公司为上述相关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16.80亿元的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30日披露的《关于2024年为控股子

公司融资及履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2、为进一步满足公司业务持续拓展及日常运营需求，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30日、2024年11月

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4年

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香港吉客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香港吉宏科技有限公司、Hong� Kong� Vermilion� Bird� International� Limited和海南省吉宏科技有

限公司向相关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新增担保，以及相关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预计申请

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该担保额度不含此前审批仍在有效期内的担保。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披露的《关于增加2024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83）。

3、上述融资担保授权期限自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止，在授权期限内，综合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同

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融资担保相关全部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审核公司及子公司的资金需

求，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分配调整，签署授信及担保协议等全部法律文件。

二、担保进展情况

1、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 ）签署《最

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XM04（高保）20240068】，约定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江西吉宏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吉宏” ）与华夏银行自2024年12月30日至2025年12月6日签署的贷款、票据

承兑、信用证及保函等最高额融资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5,000

万元；

2、 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与华夏银行签署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XM04 （高保）

20240069】，约定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吉宏包装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宏包装” ）与华夏银行

自2024年12月30日至2025年12月6日签署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及保函等最高额融资合同项下债

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江西吉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江西吉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9年09月09日

3、注册地点：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兴国路61号赣州总部经济区东座（206-6）室

4、注册资本：5,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庄浩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酒类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日用百货

销售，五金产品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金属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纸制品销售，纸浆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房地产咨询，工程管理服务（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7、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8、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09-30/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3-12-31/2023年1-12月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0,035,064.74 394,829,706.37

负债总额 143,191,230.00 191,001,488.12

净资产 226,843,834.74 203,828,218.25

营业收入 758,637,098.47 1,074,196,754.91

利润总额 26,487,014.87 59,978,148.90

净利润 22,420,722.74 50,991,620.87

9、信用等级情况：无外部信用评级

经核查，江西吉宏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厦门吉宏包装工业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厦门吉宏包装工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20年03月25日

3、注册地点：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浦头路11号四号厂房一层

4、注册资本：5,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张和平

6、经营范围：纸和纸板容器制造；本册印制；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专业化设计服务；广告的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塑料薄膜制造；其他塑料制品制造；其他未列明制造业（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其他化工产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

项目）；其他未列明零售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印刷专用设备制造；其他专用设备制造（不含

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未列明专业设备修理（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他未列

明专业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事项）。

7、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8、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09-30/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3-12-31/2023年1-12月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6,808,865.79 274,208,090.73

负债总额 228,924,221.51 186,467,709.53

净资产 117,884,644.30 87,740,381.20

营业收入 304,872,482.56 349,660,651.21

利润总额 31,408,953.23 25,974,199.27

净利润 30,144,263.10 26,192,293.17

9、信用等级情况：无外部信用评级

经核查，吉宏包装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华夏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XM04（高保）20240068】

1、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2、债务人：江西吉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保证人：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最高债权额：人民币5,000万元

5、担保额度有效期：2024年12月30日至2025年12月6日

6、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

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

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7、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8、担保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

（1）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该笔债务保证责任的保

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2）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该笔债务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

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上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

还包括依据法律或主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

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提货担保，则垫款之日视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二）公司与华夏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XM04（高保）20240069】

1、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2、债务人：厦门吉宏包装工业有限公司

3、保证人：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最高债权额：人民币5,000万元

5、担保额度有效期：2024年12月30日至2025年12月6日

6、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

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

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7、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8、担保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

（1）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该笔债务保证责任的保

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2）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该笔债务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

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上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

还包括依据法律或主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

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提货担保，则垫款之日视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审批有效的对外融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248,000万元，本

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融资担保总余额为57,845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

资产的25.37%。 除上述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担保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厦门吉宏包装工业有限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的《最高额融资合同》；

2、江西吉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的《最高额融资合同》；

3、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88519� � �证券简称：南亚新材 公告编号：2024-085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40,941,600股变更为 238,483,650股,注册资本

由240,941,600元变更为 238,483,650元。

● 回购股份注销日：2024年12月31日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 2024�年10月28日、2024年11月13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回购

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管理情况，结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股权

激励规模、库存股时限等因素综合考虑，同意公司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的2,457,950

股股份用途进行调整，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调整为“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

公司于2024年11月14日披露了《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84），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公司未收到任何相关债权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的通知。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1年11月0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1元/股（含），回购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09日、2021年1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3）、《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68）。

截至2022年03月29日，公司完成前述回购计划，实际回购公司股份 2,457,950股，使用资金总额

99,984,675.87�元（不含交易佣金手续费等交易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03月30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

二、回购股份注销的审批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4�年10月28日、2024年11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24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根据

公司实际经营管理情况，结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股权激励规模、库存股时限等因素综合考虑，同意公

司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的2,457,950股股份用途进行调整，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

股权激励”调整为“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

本次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240,941,600股变更为 238,483,650股, 注册资本由240,941,

600元变更为 238,483,650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2024年11月14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调整公司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77）、《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83）。

三、回购股份注销安排

因公司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于2024年11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

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4），自该公告披露之

日起45日内，公司未收到任何相关债权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通知。

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本次回购股份注销申请，本次回购股份注销日期为2024�年12月

31日，后续公司将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240,941,600股变更为 238,483,650股, 注册资本由240,941,

600元变更为 238,483,650元。

公司股本结构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股份注销前 本次拟注销 回购股份注销后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限售流通股 6,190,000 2.57% 6,190,000 2.60%

无限售流通股 234,751,600 97.43% 2,457,950 232,293,650 97.40%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

17,632,253 7.32% 2,457,950 15,174,303 6.36%

总股本 240,941,600 100.00% 2,457,950 238,483,650 100.00%

注：以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回购股份注销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安排

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事项是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审慎考虑作出

的决定，旨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注销完成后，不会影响公司债务履行能力。 公司本

次调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

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88592� � � � � � � � �证券简称：司南导航 公告编号：2024-080

上海司南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起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案件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海司南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申请

人” ）为仲裁申请人。

● 案由：合同纠纷

● 涉案的金额：1、裁决土默特右旗曼巧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曼巧沟矿业” 或“被

申请人一” ）向申请人支付技术服务费14,500,000元；2、裁决被申请人一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1,500,

000元；3、 裁决被申请人一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229,800元；4、 裁决被申请人一向申请人支付担保费

12,983.84元。 以上合计16,242,783.84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在此仲裁案件中为申请人，鉴于案件尚未审理，对

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仲裁结果及执行情况为准。 本次仲裁系公

司依法维权行为，为维护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将密切关注并积极推进案件进程，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曼巧沟矿业签订《北斗智能驾驶项目技术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技术服务协议》” ）。 根

据《技术服务协议》，曼巧沟矿业以1,500万元向公司采购北斗智能驾驶服务。

现公司就与曼巧沟矿业签署的《技术服务协议》纠纷一事，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

分会提起仲裁。 公司于近期收到仲裁委员会出具的《仲裁通知》（2024）中国贸仲沪字第024312号，该

案件审核通过，已立案受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一）仲裁当事人

申请人：上海司南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90448621H

法定代表人：王永泉

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澄浏中路618号2幢3楼

被申请人一：土默特右旗曼巧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2216609526130

法定代表人：陈斌

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九峰山管委会小坤兑村

被申请人二：任大凯

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半壁街南路8号院1号楼501号

（二）仲裁请求

1、裁决被申请人一向申请人支付技术服务费14,500,000元；

2、裁决被申请人一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1,500,000元；

3、裁决被申请人一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229,800元；

4、裁决被申请人一向申请人支付担保费12,983.84元；

5、裁决被申请人二对上述 1-4项仲裁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被申请人一如不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则申请人有权与被申请人一协议，将被申请人一存放于土

默特右旗九峰山曼巧沟煤矿矿场北侧的7万吨原煤依法折价、或者申请以拍卖、变卖上述质押物所得价

款优先受偿；

7、本案仲裁费、保全费由二被申请人承担。

（三）事实和理由

2023年9月，曼巧沟矿业向公司采购北斗智能驾驶服务，双方签订《北斗智能驾驶项目技术服务协

议》。《技术服务协议》约定:含税费用总额为1,500万元。 曼巧沟矿业分四次向公司支付开发费用，应

在交付物验收合格后按约定付款:2023年12月15日前付300万元，2024年3月25日前付款300万元，

2024年6月25日前付400万元，2024年9月25日前付500万元。 如任一次付款发生迟延的，公司有权要求

曼巧沟矿业一次性支付全部价款。 曼巧沟矿业迟延支付技术服务费用，造成开发工作停滞、延误的，公

司不对该等停滞、延误承担责任，并有权要求曼巧沟矿业支付数额为技术服务费用总额10%的违约金。

2023年10月30日，公司与曼巧沟矿业签订了《动产质押合同》，约定以曼巧沟矿业存放于土默特右

旗九峰山曼巧沟煤矿矿场北侧的7万吨原煤作为质押物为双方所签订的主合同提供质押担保。

被申请人二任大凯系上述项目的引荐方,其自愿为曼巧沟矿业的上述项目的款项支付承担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主合同中约定的全部债权以及债权人为实

现债权和担保权利所花费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或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

费、保险费、评估费、拍卖费、保管费、鉴定费等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上述合同签订后,公司按约履行了交付物的交付义务,并提供了技术服务被曼巧沟矿业出具验收

合格证书，载明验收通过。 然第一、第二、第三期付款期满曼巧沟矿业仅付款500,000元，欠付技术服务

费14,500,000元。

为此，公司已多次催告，然截至目前，曼巧沟矿业仍未履行付款义务，上述款项已严重逾期。 公司为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得不聘请律师进行维权，产生律师费损失229,800元。

综上所述，鉴于曼巧沟矿业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技术服务协议》，为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

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提起仲裁。

二、本次仲裁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该仲裁案件不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公司在本次仲裁案件中为申请人，鉴于案件尚未审理，对公

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仲裁结果及执行情况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注

上述案件，积极采取各项措施，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并将根据仲裁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司南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2326� � � � � � � �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号：2024-080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案件一、案件二均已作出一审判决；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案件一中公司为被告；案件二中公司为原告；案件一、案件二为同一事项

相关联的两个案件；

3、涉案的金额：案件一起诉初始金额为人民币202,539,167元；案件二起诉初始金额为人民币311,

183,184.51元；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诉讼判决均为一审判决，目前尚未生效，当事人有权在规定期限内

提起上诉，案件最终判决结果、执行情况等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进展的实

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以法院生效判决的实际发

生金额为准。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浙江永太公司” ）于近日收到安徽省合肥市中级

人民法院送达的（2023）皖01民初1693号及（2024）皖01民初570号《民事判决书》，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案件一：2024年1月8日公司收到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3）皖01民初1693号传票

和《民事起诉状》等诉讼材料，该案件系肥东国轩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肥东国轩公司” ）诉公司

的买卖合同纠纷案，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收到民事起诉状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1）。

案件二：2023年12月18日，公司就与肥东国轩公司、合肥乾锐科技有限公司的合同纠纷向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 详见公司于12月19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82）。 后因管辖权异议，本案移送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案件一、案件二为同一事项相关联的两个案件，由交易对手方和公司各自起诉对方。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3）皖01民初1693号及（2024）皖01民初

5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案件一（2023）皖01民初1693号：

肥东国轩公司与浙江永太公司之间买卖合同有效期满，浙江永太公司已经履行供货义务，肥东国轩

公司无继续采购的义务，但肥东国轩公司下欠的货款应当从其预付的履约保证金进行全额抵扣，抵扣后

尚余保证金98,268,451.36元，浙江永太公司应予返还。浙江永太公司拒绝返还，故应向肥东国轩公司承

担占用资金的损失。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二十三条、第五百七十

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肥东国轩新材料有限公司保证金98,

268,451.36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98,268,451.36元为基数，自2023年11月1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

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2、驳回肥东国轩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合计1,054,496元，由肥东国轩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542,616元，浙江永太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11,880元；保全费5,000元，由肥东国轩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件二（2024）皖01民初570号：

肥东国轩公司与浙江永太公司之间买卖合同期满， 浙江永太公司已经履行的供货货款（101,731,

548.64元）在另案中〔（2023）皖01民初1693号〕已作抵扣。 浙江永太公司主张的违约损失缺乏事实和

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二十三条、第五

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浙江永太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60,839.0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665,839.03元，由浙

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判决均为一审判决，目前尚未生效，当事人有权在规定期限内提起上诉，案件最终判决结

果、 执行情况等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进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

理，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以法院生效判决的实际发生金额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事项的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并将严格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皖01民初1693号；

2、《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皖01民初570号。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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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30日14: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

上午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凤凰嘴街5号院2号楼鼎兴大厦A座0530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赵晓宏董事长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27人，代表股份4,516,077,82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41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2,287,525,71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808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25人， 代表股份2,228,552,10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833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22人，代表股份361,570,08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7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

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22人，代表股份361,570,0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760%。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形成了如下决议：

1.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15,994,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63%；反对

12,143,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49%；弃权41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9,008,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259%； 反对12,143,8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86%； 弃权

417,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55%。

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关联股东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2.关于预计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480,040,5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20%；反对

35,718,7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09%；弃权3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532,8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331%； 反对35,718,7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8%； 弃权

318,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1%。

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3.关于变更2024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04,092,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46%；反对

11,646,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9%；弃权33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9,58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852%； 反对11,646,9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12%； 弃权

338,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6%。

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4.关于注册及发行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03,180,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44%；反对

12,431,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53%；弃权46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8,672,6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329%； 反对12,431,7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83%； 弃权

465,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8%。

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惠燕、曾祥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31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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